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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

《宁化县2024年省级县域产业发展

资金申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部门、企业：

    现将《宁化县2024年省级县域产业发展资金申报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抓好落实。

宁化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5年5月27日

宁化县2024年省级县域产业发展

资金申报实施方案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省商务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县域产业资金的通知》（闽财（外）指〔2023〕15号）、《福建省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规〔2025〕4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提升我县商贸产业发展水平，推动我县县域产业发展力度，促进我县商务产业持续发展。现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原则

为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我县实际，以推动我县商务产业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商务工作与乡村振兴工作相融合，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为原则。对县重点发展的产业、对支持县工信（商务）局赴县内外参展企业可享受叠加政策。本次省级商务区域协调发展项目资金以扶持、奖励、补助相结合视具体综合绩效予以补助。

二、支持内容、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

（一）支持内容

1.生产型出口企业项目。生产型出口企业全年出口额达到20万美元以上(含20万美元）给予一次奖励5000元；出口额达到30万美元以上（含30万美元）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出口额达到50万美元以上（含50万美元）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元，出口额达到70万美元以上（含70万美元）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出口额达到100万美元以上（含100万美元）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

2.农林牧渔生产或销售企业项目。支持生产销售农林牧渔产品企业，能帮助解决企业周边原贫困户就业、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有利于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市场保供，有较好社会效益的省级农庄（场）、省级专业合作社；支持销售农林牧渔产品的企业（2024年销售额100万元以上，以电商后台数据或政府平台数据为准）；支持2024年度积极配合工信（商务）局做好全县农副产品保供的企业。本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5万元。
3.赴境内外参展企业（含个体工商户）项目。支持2024年度参加县级及以上商务部门组织的在省内参展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每次补助不超过2000元;赴省外参展的给予5000元补助;赴国外参展的展位费用给予不超过5万元补助。

4.外资企业项目。对外方全年累计到资200万美元以上、

500万美元以上、8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分别给予3万元、5万元、8万元人民币奖励。支持外商投向制造业，对外方一季度实际到资300万美元以上的制造业外资企业给予6万元人民币奖励，对外方全年累计实际到资500万美元以上的制造业外资企业给予10万元人民币奖励。2023年对完成县外资任务作出重要贡献的外资企业，可享受叠加政策。

5.内贸企业项目。鼓励商贸（批、零、住、餐）企业壮大经营规模，发挥大型商贸（批、零、住、餐）企业对消费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支持具有发展潜力新型商贸、工（农）贸分离企业；该项目最高奖励（补助）不超过5万元，可享受市、县叠加政策。

6.支持各乡（镇）政府结合地产品展销会、节庆活动、八闽美食嘉年华等组织开展商贸文化旅游活动；支持各乡（镇）政府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升级消费载体(农贸市场进行改造升级)项目;支持各乡镇培育商贸企业主体上限入统工作。该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5万元。

7.支持各相关部门、乡（镇）、企业举办消费品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发放政府消费券。法人企业该项目补助不超过总投资（经第三方审计）的50%且补助总金额不超过3万元。

（二）申报条件
部门、乡（镇）政府或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无不良记录，能积极配合工信（商务）部门工作。
（三）申报材料

（1）填写《宁化县2024年度省级县域产业发展资金申请表》（附件2）；

（2）企业营业执照、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项目真实性的相关证明材料;
三、相关要求

（一）申报材料一式二份,按照以上顺序装订成册,编制目录、标明页码，并于2025年6月30日前报送县工信局外贸股、外资外经股、市场运行与调节股、内贸与服务业股，对逾期报送和不符合要求的材料不予受理。

（二）所有复印件应盖公章，写上此件与原件一致，签上提供人姓名，提供日期。

（三）任何企业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财政资金。对违反财经纪律、弄虚作假的，将追回已拨付的款项，同时取消该企业三年商务发展财政资金支持的申报资格。

四、联络方式

联络股室：电子商务股
联络人：范日金      电话：6825726
联络股室：对外贸易股
联络人：邹桂秀       电话：6825726
联络股室：市场运行股
联络人：刘浩      电话：6825216
联络股室：外资外经股
联络人：张华金       电话：6823419

联络股室：内贸与服务业股

联络人：邱小明       电话：6825726 
五、附则

县工信局、财政局将根据资金盘子兼顾平衡，择优选择支持项目并确定支持金额。对2024年宁化县商务区域协调发展项目资金实施监督检查，检查的内容包括：项目执行情况、项目资金的使用和财务管理情况等。对违反项目资金使用原则，擅自改变使用范围、利用虚假材料和凭证骗取资金的，县财政局、工信局将对拨付的专项资金予以追回，并取消其申请和使用专项资金的资格。对情节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附件1:宁化县2024年度省级县域产业发展资金申请材料（封面）

附件2:《宁化县2024年度省级县域产业发展资金申请表》

附件3:《宁化县2024年省级县域产业发展资金绩效自评申报表》

                          宁化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5年5月27日

	抄送：县财政局

	宁化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5年5月27日印发


 附件1：

宁化县2024年度省级县域产业发展资金申报材料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填表日期：

填 表 人：

联系电话：

邮    箱：

附件2：

宁化县2024年度省级县域产业发展资金申请表
	项目名称
	

	单位全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单位详细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申请支持内容

	

	申请金额合计（大写人民币）
	

	申请单位法人申明：
本人作为申请单位法人代表，谨代表申请单位作出声明，完全明白财政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及项目资金申请表格内的所有内容。本人确认，申请单位所填报的各项资金申请材料，均真实无误。本人完全明白如误报或漏报材料，或以欺诈手段取得扶持资金的，均属违规行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人（授权）代表签字：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意见：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3：
	  
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财务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单位性质
	　
	经费来源
	　

	
	单位职能
	　
	单位人数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类型
	基本建设类□   大型购置类□   专项业务类□   其他支出项目类□

	
	立项依据
	　

	
	项目起止时间
	计划时间
	开始：   年   月 
	实际时间
	开始：   年  月 

	
	
	
	完成：   年   月 
	
	完成：   年  月 

	
	　
	目标分类（一级）
	分类细化（二级）
	绩效目标内容
（三级）
	参考标准
	绩效目标值
	实际完   成值
	目标值完成比例

	
	
	投入
	时效目标
	目标1
	　
	　
	　
	　

	
	
	
	
	……
	　
	　
	　
	　

	
	
	
	成本目标
	目标1
	　
	　
	　
	　

	
	
	
	
	……
	　
	　
	　
	　

	
	
	
	其他资源目标
	目标1
	　
	　
	　
	　

	
	
	
	
	……
	　
	　
	　
	　

	
	
	产出
	数量目标
	目标1
	　
	　
	　
	　

	
	
	
	
	……
	　
	　
	　
	　

	
	
	
	质量目标
	目标1
	　
	　
	　
	　

	
	
	
	
	……
	　
	　
	　
	　

	
	
	效益
	经济效益目标
	目标1
	　
	　
	　
	　

	
	
	
	
	……
	　
	　
	　
	　

	
	
	
	社会效益目标
	目标1
	　
	　
	　
	　

	
	
	
	
	……
	　
	　
	　
	　

	
	
	
	环境效益目标
	目标1
	　
	　
	　
	　

	
	
	
	
	……
	　
	　
	　
	　

	
	
	
	可持续影响目标
	目标1
	　
	　
	　
	　

	
	
	
	
	……
	　
	　
	　
	　

	
	
	
	服务对象满意度
目标
	目标1
	　
	　
	　
	　

	
	
	
	
	……
	　
	　
	　
	　

	
	年度绩效目标总体完成情况
	　
	未完成目标的原因
	　

	
	项目评价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法□  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最低成本法□  公众评判法□    


宁化县2024年省级县域产业发展资金绩效自评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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